
哲学学院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评选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研究生培养

模式和指导方式改革创新，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

识体系、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营造开放、协同、和谐的研

究生培养环境，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

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1 号）、《浙江大学研究生“五

好”导学团队评选办法》（浙大研院[2019]21号、浙大研[2019]2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生“五

好”导学团队评选活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哲学学院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评选，旨在进

一步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鼓励导师合作指导

研究生、全面培养研究生，以团队为载体，构建导学育人共

同体，弘扬“尊师爱生好”“教学相长好”“同学互助好”“文

化传创好”“团队发展好”的“五好”风气。 

第三条 组织机构 

成立哲学学院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评审委员会（以

下简称“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主任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担任，副主任由

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和副院长担任，委员由相关科

室负责人、团委负责老师以及各二级学科导师代表、研究生

代表等共同组成。 

评审委员会设立秘书处，具体负责执行评审委员会的各



项决定，负责评选的组织、协调、材料审核及其他相关工作。 

第四条 评选对象 

评选对象为由哲学学院研究生导师及导师组与所指导

的研究生共同构成的导学团队。 

第五条 评选条件 

参加评选的导学团队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导学团队主导师应为在哲学学院完整指导一届及

以上研究生毕业并取得学位的全职导师；学生应为评选当年

注册在校的哲学学院研究生或其他单位与哲学学院联合培

养、交叉培养的浙江大学研究生。 

（二）导学团队导师应坚持立德树人，切实履行好提升

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生实践创新能力、增强研究生社会责任感、指导研究生恪守

学术道德规范、优化研究生培养条件、注重对研究生人文关

怀的职责，表现突出，具有示范引领意义。 

（三）导学团队导师组成员应在学术科研领域有紧密联

系，在学生指导上真正形成直接合作和互助关系，在导学团

队建设中有相对明确、具体的职责分工。 

（四）团队学生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积极参

与学术科研、文体活动和创新实践，在导师引领下追求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教学相长中发挥积极作用。 

（五）从申报之日起前五年内，导学团队围绕“五好”



标准，在研究生培养、导学共同体构建、团队文化建设等方

面有所建树，形成一定可推广的经验，特别是在提升研究生

培养质量和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方面的育人成效显著。 

（六）导学团队师生无教学事故，无违反师德师风、学

术道德以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第六条 奖项设置 

哲学学院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每年评选一次，一般

每年评选不超过 2 个，另从参评团队中评选研究生“优秀”

导学团队，一般每年评选不超过 2 个。 

第七条 评选程序 

1.各团队自主申报并由各研究所、教研室向学院推荐。 

2.评审委员会秘书处就申报团队所提供的材料，进行资

格审查和初步评议，遴选出符合参评条件的候选团队。 

3.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以通讯评审、答辩评议或其他

合理形式，最终以投票方式产生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和研

究生“优秀”导学团队。 

以上评选程序，每年可根据上一年实施情况作相应调整。 

第八条 表彰奖励 

学院每年对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进行集中表彰并给

予团队研究生导师奖教金 5000 元，对研究生“优秀”导学团

队进行集中表彰并给予团队研究生导师奖教金 2000 元。 

学院每年根据实际情况，从“五好”研究生导学团队中



选择团队，推荐参加浙江大学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评选。 

第九条 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如出现不符合“五好”

标准的行为或违纪、违规行为，可以撤销其荣誉。 

第十条 本办法由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